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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台湾海峡两岸直航船舶监督管理暂

行办法》的通知 

海船舶〔2008〕597 号 

 

各直属海事局： 

为促进海峡两岸经贸交流，便利人员往来，依据《海峡两岸

海运协议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航海惯例，我局制定了《台

湾海峡两岸直航船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，现发给你们，请立即

将本通知传达辖区所属航运公司并遵照执行。 

附件：台湾海峡两岸直航船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

 

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

 

台湾海峡两岸直航船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 

第一条 为保障人命及财产安全，防止船舶污染水域，促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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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峡两岸经贸交流，便利人员往来，依据《海峡两岸海运协议》

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航海惯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从事两岸间客货直接运输的船舶（以

下简称直航船舶）及有关单位和个人。 

第三条 海事管理机构按照《关于台湾海峡两岸间海上直航

实施事项的公告》的相关要求，依照本办法对直航船舶实施监督

管理。 

 

第二章 公司、船舶和船员 

 

第四条 从事两岸间客货直接运输的航运公司应持有《台湾

海峡两岸间水路运输许可证》，直航船舶应持有《台湾海峡两岸

间船舶营运证》。  

第五条 直航船舶应持有符合船籍港规定的有效船舶证书和

文书。 

在申请核发《台湾海峡两岸间水路运输许可证》、《台湾海峡

两岸间船舶营运证》时，直航船舶的船舶证书和文书应经海事管

理机构审核。 

第六条 直航船舶应至少满足近海航区等级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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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大陆登记直航船舶应按照海事管理机构的要求进行技术

条件复核。 

第七条 直航船舶应按船籍港的要求配备适任船员，直航船

舶的船员所持的适任证书应满足船籍港的规定要求。 

 

第三章 航行、停泊和作业 

 

第八条 直航船舶进出两岸对方港口期间只悬挂公司旗。 

第九条 直航船舶航行、停泊和作业，应遵守当地的有关安

全和防污染管理规定。 

第十条 直航船舶进出港口应配备满足航行安全要求的最新

航海图书资料，及时报告船舶动态，接收航行安全信息。 

第十一条 直航船舶拟进入大陆港口，船方或具备相应资质

的船舶代理人应在直航船舶驶离上一港口时向抵达港的口岸查

验部门提出申请，经许可后方可进港。 

第十二条 直航船舶进出大陆港口，船方或具备相应资质的

船舶代理人应向海事管理机构申请办理进出港查验手续。 

船舶在港停泊时间不足 24 小时的，经海事管理机构同意，

进出港查验手续可以同时办理。船舶领取出港许可证后，情况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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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变化或者 24 小时内未能驶离港口的，应重新办理出港手续。 

第十三条 海事管理机构在办理直航船舶进出港查验手续时，

必须查验下列证书和资料： 

（1）船舶登记证书； 

（2）船舶检验证书； 

（3）船员适任证书（包括其他特殊培训证书）； 

（4）《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》； 

（5）危险货物申报单（适用于装载危险货物的船舶）； 

（6）《台湾海峡两岸间水路运输许可证》和《台湾海峡两岸

间船舶营运证》； 

（7）安全监督管理所需要的其他证书。 

对未经许可擅自从事两岸间航运业务的船舶，海事管理机构

不得为其办理进出港手续，并通报交通主管部门。 

第十四条 直航船舶进出港申请、许可和查验使用专用单证

格式和专用印章。  

第十五条 直航船舶进出中国大陆港口可申请引航。但有下

列情形时，应申请引航： 

（一）直航船舶的船长首次到港；  

（二）按内河航行规定需要引航的船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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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因安全原因海事管理机构认为需要引航的船舶。 

第十六条 直航船舶在港内进行安全作业、危险货物和防污

染作业应遵守港口有关安全和防污染管理规定，并办理相关手续。 

第十七条 直航船舶在航行途中，因遇险、发生故障、船员

或旅客患急病、避风等特殊情况，需临时进港的或者需要进入非

直航港口临时停泊的，应事先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，经批准后方

可进入。 

 

第四章 监督检查 

 

第十八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对直航船舶依法实施监督检查，

直航船舶应主动接受、配合海事管理机构的监督检查。 

第十九条 海事管理机构对直航船舶实施安全检查应依照有

关船舶安全检查程序规定并参照船籍港有关船舶、船员管理规定

和标准实施。 

对在台湾登记的直航船舶实施安全检查后，由具有授权的人

员另纸签发《船舶安全检查通知书》。 

第二十条 直航船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海事管理机构有权

责令其整改；未按要求整改的，海事管理机构有权禁止其进、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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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，并将情况通报有关部门。 

（一）处于不适航状态； 

（二）船舶证书、船舶配员及其船员适任证书不符合船籍港

有关规定的； 

（三）发生水上交通或污染事故且事故手续未清的； 

（四）未缴付应承担的款项，又未提供适当担保者； 

（五）按照规定应禁止进、离港的情形。 

第二十一条 直航船舶需要进行临时技术性检验，可以向海

事管理机构指定的船舶检验机构提出申请。 

第二十二条 直航船舶及其船员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

规定的，由海事管理机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。 

 

第五章 应急处置和事故调查 

 

第二十三条 直航船舶应熟悉所到港口的防抗台风、搜救、

水上污染处置等突发事件应急要求，并按照要求做好防范措施和

应急反应。 

第二十四条 直航船舶发生水上交通事故和污染事故，应采

取一切有效措施组织自救，防止损失扩大，并立即向事故发生地



 

交通运输部行政规范性文件 

   
X

交通运输部发布      

 

- 7 - 

海事管理机构和搜救中心报告。 

第二十五条 海事管理机构和搜救中心接到事故报告后，应

立即组织救助。直航船舶和参加事故救助的船舶、设施，必须听

从指挥。 

第二十六条 直航船舶发生水上交通事故，应按规定向事发

地或第一个抵达港口的海事管理机构提交海上交通事故报告，并

接受调查处理。 

第二十七条 海事管理机构接到事故报告后，应立即派员前

往现场，进行调查和取证，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，判明当事人的

责任。 

第二十八条 接受海事管理机构调查、取证的有关人员，应

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证据，不得谎报或者隐匿、毁灭证据。 

 

第六章 附则 

 

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“直航船舶”，是指从事台湾海峡两

岸间海上直接运输业务，使用两岸资本并在两岸登记的船舶。 

第三十条 属于两岸资本且经许可从事两岸间客货直接运输

的外国籍船舶，应持有《台湾海峡两岸间水路运输许可证》和《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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湾海峡两岸间船舶营运证》，进出大陆港口按照外国籍船舶实施

管理。 

第三十一条 属于两岸资本并在香港登记的经许可从事两岸

间客货直接运输的船舶，应持有《台湾海峡两岸间水路运输许可

证》和《台湾海峡两岸间船舶营运证》，进出大陆港口参照港澳

航线船舶实施管理。 

第三十二条 福建沿海地区与金门、马祖、澎湖间海上直航

的船舶，按照《福建沿海地区与金门、马祖、澎湖间海上直接通

航运输管理暂行规定》和相关规定实施监督管理。 

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未明确的其他事项，按照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08 年 12 月 15 日起施行。 


